整形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民國77.09.20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754644號公告 

民國90.07.09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900046624號公告修正第四點、第六點

民國91.05.06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910033728號公告修正第二點(註：本原則公告修正前，已在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整形外科訓練者，其在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部分，應完成訓練之年限，得適用原規定)、第五點及第十點
1、 行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辦理整形外科專科醫師甄審（以下簡稱專科醫師甄審），特訂定本原則。

2、 醫師經取得外科專科醫師資格，並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參加專科醫師甄審：

（1） 凡在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年(含)以上外科訓練後，在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整形外科訓練三年(含)以上，持有證明文件者（訓練證明必須經該單位專科主任簽名副署者方始有效），且必須有一篇原始論著刊登於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學會雜誌。

（2） 領有外國之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證書，經本署認可者。

前項第一款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於依規定辦理認定前，依中華民國重建整形外科醫學會認可之醫院為之。

3、 專科醫師甄審分筆試及口試二部分，筆試及口試均及格者為合格；筆試不及格者，不得參加口試；口試不及格者，筆試及格成績得保留二年。

領有外國專科醫師證書，參加專科醫師甄審者，得免筆試。

4、 筆試以選擇題為主，以中文命題（專有名詞部分得用英文），時間為二小時，其內容包括二部分，第一部分為整形外科之各種基本醫學，例如：解剖學、細菌及血清學、生物生理學、病理學、放射線學及核子醫學等知識；第二部分包括整形外科臨床知識。

口試須經九位口試委員之口試，其內容範圍包括整形外科之基本知識及整形外科臨床醫學。

5、 專科醫師甄審成績採百分法計算，筆試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口試成績以九位口試委員評分總分平均滿六十分為及格。

凡參加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學會學術大會並取得證明文件者，其每參加一次，前項專科醫師甄審之筆試成績得加一分，但最多不得超過五分，並以報名參加專科醫師甄審時即繳交證明文件者為限。

6、 專科醫師甄審每年辦理一次，其報名日期、筆試及口試日期、地點及有關事項，於辦理前二個月公告之。

7、 參加專科醫師甄審，以通訊或親自報名方式為之。

8、 報名參加專科醫師甄審，應繳交下列表件：

（1） 報名表。

（2） 醫師證書影本及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3） 手術記錄及其病理報告案例數篇。

（4） 第二點所定資格證明文件。補行口試者，繳交筆試及格證明文件。

（5）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三張。

（6）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9、 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證書（以下簡稱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為六年，期滿每次展延期限為六年。

10、 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之展延，應於專科醫師證書之有效期限六年內，參加下列學術活動或繼續教育之積分達六百點以上，且六年中每年之積分不得有零分。

（1） 參加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學會（以下簡稱醫學會）年會每次得積分八十點。

（2） 參加醫學會分會，每次得積分四十點。

（3） 參加醫學會月會，每次得積分二十點。

（4） 參加外科相關之醫學會所安排之學術演講會，每次得積分十點，每年總分不得超過四十點。

（5） 參加國際性定期相關醫學會，每次得積分三十點。

（6） 參加國內外定期相關醫學會，每次得積分十點，每年總分不得超過四十點。

（7） 在國外定期醫學會發表論文演講或壁報，每篇得積分三十點。

（8） 在國內定期醫學會發表論文演講或壁報，每篇得積分二十點。

（9） 在國外有關醫學雜誌刊發論文者，掛名作者得積分二十點。

（10） 在國內有關外科之醫學雜誌刊登論文者，掛名作者得積分二十點。

（11） 進修：

1. 國外，每月得積分八點。

2. 國內，醫學中心，每月得積分四點。

3. 國外不定期學術研討會或講習會，每次得積分八點。

前項各款所定學術活動或繼續教育之認定於委託專科醫學會辦理專科醫師甄審甄審初審工作或展延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先行查核工作時，由專科醫學會為之。

11、 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應繳下列表件：

（1） 申請表。

（2） 符合第十點所定展延條件之證明文件。

（3）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三張。

（4）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12、 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得斟酌實際費用需要收取甄審費或查核費。

前項規定，於委託專科醫學會辦理初審工作或先行查核者準用之，其收取之費額，專科醫學會應報本署備查。

13、 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結果，由本署通知之，經專科醫師甄審合格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准予展延者，得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規定，申請本署發給專科醫師證書或展延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

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於委託專科醫學會辦理初審工作或先行查核者，經本署複審或核定後，前項通知，由專科醫學會為之；其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或展延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者，由專科醫學會統一向本署申請。

14、 醫師證書或外科專科醫師證書經撤銷者，同時撤銷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15、 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成績複查，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之，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複查，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影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人員之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

專科醫師甄審委託專科醫學會辦理初審工作時，前項複查之申請，向專科醫學會為之。

16、 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之有關試卷、論著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除留供研究者外，保存二年，但保留筆試及格成績補行口試者，應保存四年。

委託專科醫學會辦理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工作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先行查核工作時，有關試卷、論著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由醫學會依前項規定期限保存。

17、 專科醫師甄審，本原則未規定者，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之規定。

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民國95.06.19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50204994號公告
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本課程訓練完成所需時間為6年（進入本訓練課程前需先完成3年外科住院醫師訓練）
	訓練年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評核標準

（方法）
	備註

	第1年
	
	一、初級重建整形醫學
（一）理論部分

1.整形重建醫學的一般原則，包括整形外科的醫療倫理、整形手術中的麻醉、傷口癒合；整建生物學，傷疤的治療與修整，整形外科移植學、皮瓣的分類與應用，皮瓣生理學。
2.傷口處置相關之藥物理論與技巧。

3.問題傷口（包括褥瘡類傷口）與傷口閉合的原則。

（二）實務部分

1.肌腱、週邊神經與骨頭之修復與移植。

2.真皮、脂肪與肌膜之修復與移植。

3學習下列手術技巧：分層皮瓣移植（STSG）、全層皮瓣移植（

FTSG）、膝下全切除、拇指截肢、W-plasty與Z-plasty。

4.良性腫瘤（包括神經節囊腫）之切除。

二、初級燒傷醫學

（一）理論部分

1.燒傷的立即處理，包括燒傷災難之處理，燒傷休克與燒傷水腫之病態生理學、輸液急救與早期處理。

2.燒傷傷口學，包括燒傷傷口之病態生理學、門診燒傷病患之照護、燒傷傷口之評估。處置決策、當代燒傷傷口之治療方式
、燒傷病患的麻醉、皮庫、與替代之傷口覆蓋法。

3.對傷害之身體反應，包括全身性發炎反應之病態生理學、燒傷後之新陳代謝反應、燒傷病患之營養支持。    

（二）實務部分

1.初級燒傷照護，包括以各式敷料包紮傷口之經驗。

2.清創與立即皮膚移植。

3.網狀移植、貼印移植與微皮移植。

4.重大燒傷之輸液治療。

三、基礎動物研究I
成功完成大鼠後肢斷肢再接手術。
	1年


	1.清創、植皮各10例。
2.外傷4例、斷指4例。
3.接血管或神經3例。

4.訓練醫院評核，其中臨床表現占60
%、筆試占20%、口試占20%。

 
	

	第2年
	
	一、中級重建整形醫學

（一）理論部分

1.整形醫學中使用之義（肢）體。

2.組織擴張之原則。

3.內視鏡手術之原則。

4.癌症處理之原則。

5.顏面骨折。

6.微血管手術之原則與技巧。

7.高壓氧治療之原則。

（二）實務部分

1.學習手指創傷處理之技巧。

2.急性與慢性傷口照護之計劃擬定。

3學習良性顏面腫瘤切除之技巧（包括痣與粉瘤等）。

4.顏面簡單骨折之治療。

5.學習設計與製作局部皮瓣與管狀皮瓣之技巧。     

二、中級燒傷醫學

（一）理論部分 

1.非高溫性燒傷，包括電灼傷、冷灼傷、化學灼傷與放射線灼傷。

2.熟悉傷口覆蓋與閉合用材料，包括親水性膠類敷料、異種移植
、同種移植。

3.燒傷復健，包括燒傷病患肢體變形之預防與治療，燒傷變形之擺位、副木與壓力衣治療。

（二）實務部分

1.學習重大燒傷照護之策略技巧
，包括燒傷部位切除之醫療決策、移植物選擇、燒傷傷口監測、病患營養給予策略、全身性抗生素使用策略、呼吸照護。

2.傷口閉合之新技術，包括人工真皮移植、真空輔助傷口癒合、人工表皮培養。

3.學習各種治療疤痕攣縮之手術技巧，包括Z-plasty、W-plasty、全層皮膚移植、組織擴張以及各種皮瓣手術。
三、基礎動物研究II
成功完成大鼠擴背肌皮瓣移植至腹股溝手術。
	1年


	1.顯微皮瓣4例。
2.顏面骨整復2例。
3.褥瘡、撕裂傷、慢性傷口各5例。

4.訓練醫院評核，其中臨床表現占60
%、筆試占20%、口試占20%。


	

	第3年
	
	一、高級重建整形醫學

（一）理論部分

1.唇顎裂之分類與相關解剖。

2.先天性異常，包括顱顏症候群
、小臉症、併指、重複、發育不全。

3.血管異常病變。

4.皮膚、唇、下頷、唾腺之惡性腫瘤與惡性黑色素瘤。

5.至少於PRS年會口頭報告一次
。

6.完成論文寫作：於中華民國PRS期刊發表（或為PRS所接受之）兩篇案例報告（Case Report）或一篇原創論文（Original Article
）。

（二）實務部分
1.乳癌病人之乳房重建術（包括橫向腹直肌肌皮瓣的乳房重建）

。

2.腹壁重建。

3.下肢重建，包括局部皮肌膜皮瓣法等。

4.上肢重建、手指重植、拇指重建。

5.顱顏手術，包括唇顎裂之矯正
。

6.各種游離組織轉植，如游離皮骨皮瓣、游離皮肌皮瓣、游離皮肌膜皮瓣。

7.複雜型顏面骨重建，包括下頷重建、上頷重建、眼窩重建。

8.頭皮重建。

9.顏面麻痺癱瘓重建。

10.唇鼻顎裂之次發性肢體變形之修復。

11.下咽部與食道重建。

二、高級燒傷醫學     

（一）理論部分
1.燒傷傷疤之病態生理學。

2.燒傷傷疤之內科治療與外科處置。

3.燒傷之心理與社會議題。

4.疼痛控制。

（二）實務部分

1.頭頸部之重建，包括燒傷後禿髮之矯治。

2.手部燒傷後之重建。

3.足部燒傷後之重建。

三、美容醫學

（一）理論部分

1.美容外科之醫療倫理。

2.醫病諮商，包括病案選擇、諮詢會談技巧等。

3.常見美容相關之美學問題，包括顏面老化、痘疤、肥胖。

4.皮膚型態分類，色素疾病或病灶。

5.雷射醫學理論。

6.果酸換膚、肉毒桿菌毒素注射、填充物等美容醫療之原則與相關生理學。

7.局部麻醉之藥理學。

8.臉部美容簡介。

9.臉部解剖學。

10.乳房解剖學。   

（二）實務部分

1.雷射操作實務，包括臉部表皮修復、去毛、疤痕治療、去除皺紋等。

2.果酸換膚之技巧。

3.上、下眼瞼手術
4.臉部疤痕修補。

5隆鼻。

6.乳房美容手術，包括隆乳、縮乳、乳房上提術等。

7.臉部美容手術，包括拉皮、臉型雕塑等。

8.抽脂。

9.美容用外來物注射，包括肉毒桿菌毒素注射、玻尿酸注射等。
	1年


	1.頭頸部腫瘤包括皮瓣重建3例。
2.顯微手術2例。
3.顱顏手術2例。
4.隆乳、狐臭2例。

5.完成3個長期追蹤的臨床病例（1例為燒傷、1例為重建、1例為美容）
。
	


一般醫學實務訓練、社區醫學基本課程、社區醫學相關選修

、專科相關選修訓練課程

一年期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分為兩大部分，各6個月訓練。第一部分含「40小時一般醫學基本訓練課程」、「1個月一般醫學實務訓練」、「1個月社區醫學基本課程」、「1個月社區醫學相關選修」及「3個月專科相關選修」等共6個月訓練，係委由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簡稱醫策會)負責規劃，訓練內容及評值詳如本計畫。第二部分為「6個月全人醫療訓練」，由各訓練醫院依各專科醫師訓練課程綱要規定辦理。

(一)一般醫學基本訓練課程：40小時。

	課  程  內  容
	時  數

	醫學倫理與法律
	10至14小時

	實證醫學
	6至10小時

	感染控制
	6至10小時

	醫療品質
	6至10小時

	病歷寫作、死亡診斷書、疾病診斷書

開立
	4至6小時


1.課程內容應以實際案例之研討及實務訓練為主。 

2.感染控制需含安全防護實務演練至少2小時、新型流感及結核病防治相關議題。

3.訓練醫院應依受訓學員學習背景安排適當課程內容；未接受過畢業前一般醫學基本訓練課程之學員，訓練醫院應安排基本知識之補強。

(二)一般醫學實務訓練：1個月。

    1.選修原則：

「1個月一般醫學實務訓練」在一般醫學內科受訓者，則「3個月專科相關選修」須在一般醫學外科受訓；如「1個月一般醫學實務訓練」在一般醫學外科受訓者，則「3個月專科相關選修」須選擇在一般醫學內科或一般醫學兒科受訓。

2.訓練內容：

	一 般 醫 學 內 科 實 務 訓 練 內 容

	症狀或徵候
	貧血、胸痛、腹痛、水腫、心悸、呼吸困難、發燒、寡尿。

	病態或疾病
	休克、意識障礙、消化道出血、腦血管疾病、尿路感染、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氣喘、糖尿病、高血壓、蜂窩組織炎或丹毒。

	執行或判讀
	執行血液培養、心電圖判讀、簡易實驗室檢查結果判讀、胸部X光判讀。


	一 般 醫 學 外 科 實 務 訓 練 內 容

	病態或疾病
	頭部外傷、氣胸、腹部急症、骨折、褥瘡、血尿。

	執行或判讀
	無菌觀念、基本傷口縫合技術、基本外科傷口照料、常見外科疾病之手術適應症、手術前評估與準備、手術後之照護(含疼痛處理)、氣管插管、引流管置入照護、中央靜脈導管(CVP)插入與照護、燙傷緊急處理、緊急創傷評估、簡易麻醉、石膏與副木固定。


註：已受過畢業前一般醫學訓練的學員，上述內容應以實際照顧病人為主。

(三)社區醫學基本課程：1個月。

	訓  練  內  容

	全人照護

(BPS)
	生物心理社會模式在基層醫療之運用、社區常見健康問題之討論、社區老人評估與安置、婦幼衛生、生活型態之改變：以戒菸或減重為例。

	社區導向基層醫療照護(COPC)
	公私立基層醫療院所之角色與功能、衛生所個案管理、居家訪視、社區防疫工作、社區健康評估、社區健康計畫實施與修正。

	整合性健康照護體系(IDS)
	後SARS社區醫療體系之建構、社區醫療群之組織與運作、社區公衛群之組織與運作、社區緊急醫療體系、社區心理衛生：以憂鬱症防治為例。


 (四)社區醫學相關選修：1個月。

1.選修原則：

受訓學員需從社區醫療實務、婦產科、兒科、急診醫學科、精神科等5科中跨科選修1 科，請各訓練醫院依其訓練環境、師資及學員意願考量，安排選修課程。選修社區醫療實務者，應先完成1個月社區醫學基本課程。

	訓  練  內  容

	主軸一
	社區健康營造（社區健康促進）與整合性照護
	●社區健康營造、社區動力、社區健康議題調查及診斷、社區健康促進策略及執行、社區健康促進評估與檢討、社區健康促進網絡、健康促進家庭、健康促進學校。

●社區醫療群--診所角色、功能、經營與管理、家庭醫師之角色扮演、病患之持續性照護安排，轉診與追蹤、執行中心之運作，社區公衛群，社區職場複合式健檢，慢性病照護。

	主軸二
	社區長期照護與
社區資源運用
	●居家式長期照護、社區式長期照護、機構式長期照護（一）--榮民之家、機構式長期照護（二）--護理之家、機構式長期照護（三）--安養或養護機構、出院準備與資源轉介。
●兒童少年福利資源認識與運用、身心障礙福利資源認識與運用、老人福利資源認識與運用、社區健康照護單位的聯繫及整合、社區內相關社團之社區運作網絡。


2.訓練內容：

（1）社區醫學相關選修—社區醫療實務：

註：各訓練醫院可依醫院之教學資源就「主軸一」或「主軸二」擇一安排訓練課程；如限於教學資源，訓練醫院得於「社區健康營造（社區健康促進）」、「整合性照護」、「社區長期照護」及「社區資源運用」等4大主題中擇定2大主題安排訓練課程。

 (2)社區醫學相關選修--婦產科：

	訓  練  內  容

	月經週期、月經保健知識

	懷孕診斷及孕期生理變化

	癌症篩檢

	更年期保健及家庭計畫

	婦產科急診

	產程照護及接生技巧

	一般婦科手術及見習


(3)社區醫學相關選修--兒科：

	訓  練  內  容

	兒童生長發育評估(生長遲緩及發育遲緩之鑑定)

	疫苗及預防接種之實務

	兒童營養(配方及母乳餵食問題、肥胖)

	兒童發燒處置

	兒童貧血

	幼兒安全基本知識

	常見兒童呼吸道疾病(中耳炎、感冒、氣喘)

	兒童腹痛

	兒童腹瀉及脫水處置

	兒童急症之緊急處置(呼吸窘迫、發酣、抽搐、休克)

	兒童藥物之使用原則

	兒童事故、虐待

	蛋白尿、血尿

	遺傳疾病之基本概念

	嬰兒黃疸


(4)社區醫學相關選修--急診醫學科：

	訓  練  內  容

	一般常見急症病患處置原則

	基本外傷病患處置原則

	基本復甦術、高級心臟救命術

	緊急醫療救護系統基本組織架構與運作

	急重症病患轉送原則

	災難醫學與大量傷患基本處置原則

	急診醫療倫理及醫療糾紛之避免與處理

	常見毒物急診評估與處置

	急診醫療社會學


(5)社區醫學相關選修--精神科： 

	訓  練  內  容

	睡眠障礙

	憂鬱症與自殺防治

	譫妄症

	物質濫用疾患（強調酒癮）

	社區精神醫學、精神醫療體系與相關法令


 (五)專科相關選修：3個月。

1.選修原則：

(1)選修科別為一般醫學內科、一般醫學外科、一般醫學兒科，擇一訓練，為期3個月。

(2)「3個月專科相關選修」在一般醫學外科受訓者，則「1個月一般醫學實務訓練」須在一般醫學內科受訓；如「3個月專科相關選修」在一般醫學內科或一般醫學兒科受訓者，則「1個月一般醫學實務訓練」須選擇在外科受訓。

(3)內、外、兒科第一年住院醫師得跨科選修，以拓廣其未來專業發展相關知識及技術之領域，其他各科第一年住院醫師應跨科選修有助於其未來專業發展之領域。 

(4)訓練醫院於考量內、外、兒科所能提供之師資人數、教學設備等條件後，決定其可提供之訓練容額，並統一調配。

2.訓練內容如附件(一)

(六)全人醫療訓練：6個月。

各專科醫學會已納入專科醫師訓練課程規劃，由各訓練醫院依各專科醫師訓練課程綱要規定辦理。本訓練之目標為培養醫療專業人員具備美國IOM (Institute of Medicine)所建議之核心能力，包括：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跨領域的醫療團隊工作、基於實證醫學的專業執行、醫療品質促進以及資訊技術利用；及ACGME(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 所建議的核心能力，包括：病人照顧、醫學知識、臨床工作中的學習與改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醫療專業以及制度下的臨床工作 。

(七)訓練安排相關規定：

1.各訓練課程「1個月一般醫學實務訓練」、「1個月社區醫學基本課程」、「1個月社區醫學相關選修」需以1個月為單位，「3個月專科相關選修」需以3個月為單位。

2.各階段訓練課程，可分開或連續訓練，各階段訓練課程次序由訓練醫院依各自之情況安排；惟「1個月社區醫學相關選修」如在「社區醫療實務」受訓者，需先完成「1個月社區醫學基本課程」。

3.訓練學員應於第一年住院醫師訓練期間內完成上開訓練。

3個月專科相關選修—訓練內容

（一）一般醫學內科：

	訓

練

內

容

訓

練

內

容
	1.加強一般醫學訓練

(1)  熟習病史詢問、理學檢查、鑑別診斷之技巧

病史詢問：

不但能針對疾病（disease）詢問主訴、現在病史、過去病史、個人史、過敏史、家族史及系統回顧，還要針對病痛（illness）了解病人的苦楚和困擾，包括對心理和社會層面的影響。

理學檢查技巧應包括：

全身觀察、生命徵象（含血壓、體溫、脈搏、呼吸速率）、身高及體重的測量、意識狀態的評量、皮膚檢查、頭部及顏面檢查、眼睛檢查（含眼底鏡）、耳朵、鼻、口、咽喉檢查、頸部檢查（含甲狀腺）、淋巴結檢查、胸肺檢查、心臟血管及周邊脈搏檢查、腹部檢查、背部檢查、男性泌尿生殖器檢查、直腸指診、四肢檢查、骨骼關節檢查、神經學檢查、精神狀態檢查、認知評量等。

鑑別診斷是指應能對下列症狀或徵候進行鑑別診斷：

意識障礙、行動障礙、感覺異常、發燒、焦慮/憂慮、全身倦怠、頭痛/頭暈、貧血、心悸、胸痛、咳嗽/呼吸困難、腹痛、腹脹、體重減輕、食慾不振、噁心/嘔吐、黃疸、排便異常、水腫、寡尿、下背痛、關節痛、皮疹等。
(2) 熟習與病患、家屬及醫療團對成員之溝通技巧及人際關係

特別著重應用「同理心」的訓練

(3) 落實醫學倫理訓練於臨床照護
課程須包括常見之臨床倫理問題，學習方式必須包括小組案例討論及病房廻診教學。

(4) 落實實証醫學訓練於臨床照護
學習方式必須包括小組案例討論及病房廻診教學。

(5) 瞭解醫療法規
學習方式必須包括小組案例討論。

(6) 學習分析醫療品質之良窳及改進之道
安排專家介紹醫療品質之相關內容，必須包括如何達成各項「病人安全」及「工作安全」目標。

2.病人照顧

於訓練完畢時應熟悉下列病態或疾病的處理：

休克、意識障礙、腦血管疾病、敗血症、糖尿病、高血壓、冠狀動脈心

臟病、瓣膜性心臟病、心臟衰竭、上/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氣喘、呼吸衰竭、消化道潰瘍/出血、肝炎/肝硬化、腎衰竭、尿路感染、蜂窩組織炎/丹毒、貧血等。

3.臨床技能

(1)熟習上述疾病之臨床症狀、表徵、診斷、治療。

(2)熟習上述疾病之飲食指導及衛教。

(3)醫學知識

a.上述疾病之致病機轉及治療原則。
b.了解常用藥物之藥理、副作用、使用及藥物對腎功能之影響及腎功能不全時之使用方法。
c.熟悉感染症及傳染病之基本概念及學識。

(4)實驗室檢查或判讀

a.檢查：血液抹片、痰液、胸腔積液、腹水、體液、分泌物抹片染色及鏡檢。 

b.判讀：全血球計數、血尿糞常規檢查、酸鹼及電解質異常、生化檢查、動脈血血液氣體分析、心臟酶檢查、肝炎標記、腦脊髓液檢查。

(5)心電圖及影像檢查判讀

靜態心電圖、心電圖監測、胸部X-光、腹部X-光、骨骼關節X-光、腦部電腦斷層
(6)特殊檢查及技能

a.輸血反應之判讀與處置

b.呼吸道照護（含氣管內管插入及照護）
c.各類感染標本採集、運送及檢查方法

d.無菌技術養成（含無菌衣穿戴）

e.其他技能：高級心肺復甦術、腰椎穿刺、中央靜脈導管置入與照護等、腹水抽吸。



	評

估

標

準
	1. 每月5例完整出院病摘詳述病史，理學檢查、實驗室檢查、特別檢查、鑑別診斷、疾病經過，其中最少二例須列出相關醫學倫理討論及二例相關實証醫學應用或醫療品質討論事項。

2. 病人照顧以每日平均照顧9～12例為原則。


	備

註
	受訓學員需參加內科學術活動包括：晨會、Grand round、文獻抄讀會、病例討論會、M&M討論會、跨科(外科、病理科、放射線科等)討論會
(由各訓練單位依本身條件自行規劃，學員之出席情形應列入評核)




(二)一般醫學外科：
	訓

練

內

容


	1. 一般醫學外科醫學訓練：

(a).熟習病史詢問、理學檢查、鑑別診斷之技巧及描述。

(b).外傷傷患及手術圖之繪畫及記錄。  

2. 熟習與病患、家屬及醫療團隊成員之溝通技巧及團隊關係。

3. 落實醫學倫理及實施醫學訓練於臨床照護：

(a).瞭解醫療法規：安排專家介紹醫療法、醫師法及其他與行醫相關之醫療法規。

(b).課程須包括常見之臨床倫理問題，學習方式必須包括小組案例討論及病房迴診教學。

(c).學習分析醫療品質了解及改進之道。

(d).病人轉診業務及流程。

4. 外科病人照顧：

(a).一般皮下蜂窩性組織炎,外傷、出血、局部麻醉操作。

(b).腹部外科相關疾病：腹痛、腹絞痛、腹膜炎及腸阻塞等常見疾病。

(c).胸腔外科相關疾病：氣胸、血胸、肺栓塞及胸部外傷之初步處理;其中肺栓塞得由訓練醫院依教學資源彈性安排。

(d).神經外科相關疾病：頭頸部外傷之處理。

(e).骨骼系統之相關疾病：扭傷及骨折之處理。

5. 臨床技能培養：

(a).了解常用藥物之學名、單劑量、藥理、副作用、抗藥性及藥物對肝腎功能之影響及肝腎功能不全時之使用方法。

(b).熟悉感染症及傳染病之基本概念：預防性抗生素之使用。

(c).實驗室檢查或判讀：

檢查：血液抹片、痰液、胸腔積液、腹水、體液、分泌物抹片染色及鏡檢。

判讀：血尿糞常規、酸鹼及電解質異常、生化檢查、肝炎標記。

(d).心電圖及影像檢查判讀：

靜態心電圖、心電圖監測、周邊血氧濃度監測、胸部X光、腹部X光、骨胳關節X光、腹部超音波、腦部電腦斷層。

(e).特殊檢查及技能：

(1).輸血反應之判讀與處置。

(2).呼吸道照護：含氣管內管插入及照護。

(3).各類感染標本採集、運送及檢查方法。

(4).無菌手術技術：消毒及無菌衣穿戴。

	評估標準
	每月5例完整出院病摘詳述病史，理學檢查、實驗室檢查、特別檢查、鑑別診斷、疾病經過，其中最少二例須列出相關醫學倫理討論及二例實証醫學應用或醫療品質討論事項

	備註
	受訓學員需參加外科學術活動包括：晨會、Grand round、文獻研讀會、病例討論會、M&M討論會、跨科(外科、病理科、放射線科等)討論會
(由各訓練單位依本身條件自行規劃，學員之出席情形應列入評核)


(三)一般醫學兒科：
	訓

練

內

容

訓

練

內

容
	1.兒童生長及發展評估: (生長遲緩及發展遲緩之鑑定)

兒童生長圖之分析

影響兒童生長的因素

兒童骨骼與牙齒生長

兒童發展里程碑

兒童發展篩檢

兒童發展遲緩之因

2.疫苗及預防接種之實務

預防接種之基本觀念

現有疫苗及預防接種之時間與種類

疫苗預防接種之副作用

預防接種之特殊狀況 

被動免疫

3.兒童營養(配方奶及母乳以及餵食問題、肥胖)

母奶與配方奶的營養特性

嬰兒餵食技巧

副食品之添加

兒童肥胖的原因

兒童肥胖的診斷與處理

兒童肥胖的預防

母奶性黃疸

4.兒童發燒處置

發燒之機轉

發燒之表癥

發燒之處置

5.幼兒事故、兒童虐待

幼兒安全基本知識

兒童事故、虐待之流行病學(危險因素)

被虐兒童之臨床表徵及診斷及處置

兒童虐待之預防

被虐兒童之預後

事故傷害的分類

事故傷害之風險因素

事故傷害預防之原則

6.常見兒童呼吸道疾病

感冒之流行病學

感冒之表徵及處理

急性中耳炎之表徵及處理

兒童呼吸道阻塞：咽喉軟骨、細支氣管炎、氣喘、吸入異物之診斷與處理

7.兒童腹痛、腹瀉及脫水處置

腹痛的位置與腸胃解剖學的關係

兒童腹痛的主要原因

兒童腹痛的基本處置

腹瀉的定義

急性與慢性腹瀉原因

腹瀉的處置

脫水程度的判斷

等張、高張及低張脫水之處置與電解質平衡

8.兒童急症之緊急處置(呼吸窘迫、發酣、抽搐)

兒童生命癥象(vital signs)之分析

藥物誤食

兒童呼吸窘迫

兒童抽搐

9.兒童藥物之使用原則

年齡與藥物作用(腸道吸收、藥物於組織分佈、藥物代謝)

藥物投予途徑與兒童餵藥技巧

藥物-藥物作用

使用藥物與哺乳

兒童開處方原則

兒童藥物安全守則(家庭與社會篇)

	評

估

標

準

評

估

標

準
	由指導之主治醫師予以考核，並且採用學習護照評估PGY1住院醫師所學習項目之質與量。

1.是否可分辨生長發育異常之兒童
2.可提供家屬預防接種之建議及回答疑慮

3.分辨配方及母乳之不同，可提供家屬適當兒童營養以及副食品之建議及回答疑慮，肥胖之定義及預防

4.可以適當處理兒童發燒問題

5.可分辨被虐兒童之臨床表徵，可提供家屬預防兒童事故傷害之建議

6.可分辨及處理常見兒童呼吸道疾病

7. 可分辨及處理常見兒童腹痛、腹瀉的嚴重度及適當處理

8. 可提供兒童急症之適當緊急處置

9.可以提供一般兒童處方以及說明藥物作用

三個月結束時須最少針對醫學倫理問題、實証醫學應用、醫療品質各提出一照顧過的病例並且討論相關的事項


	備

註
	1.參加朝會討論出入院臨床病例。

2.併發症及死亡病例討論會。

3.雜誌文獻討論會

4.各相關科聯合討論會

5.醫學倫理訓練

6.醫病安全訓練

7.實證醫學訓練

8.解釋病情及衛教


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標準
民國80.07.16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970347號公告

民國88.01.08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88004114號公告修正肆、教學內容

民國88.09.04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88048142號公告修正

民國91.05.06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910033729號公告修正

	項  目
	標    準

	壹、醫院條件
	

	一、設施
	符合地區教學醫院評鑑標準：設有一般整形外科病床十五張以上及燒傷病房。

	二、人員
	應有專任整形外科醫師四人以上，其中一人須為認可之專科醫師十年以上年資；每增加四位專任專科醫師，其中一人須有五年專科醫師以上年資，方可多訓練一人。

	三、醫療業務及設備
	1. 每年手術數：大手術四百例以上，小手術六百例以上。

2. 設備：應有一般整形外科基本器械，雷射刀、顯微手術裝備、燒傷急救監視治療系統。

	四、品質管制
	每年病理檢驗大標本一百件以上，小標本一百件以上，均有病理科專科醫師之簽署。

	五、指定項目品質評估
	病歷檔案，手術紀錄檔案，病理及檢驗報告，死亡率及併發症發生率，週例會及月例會之紀錄。

	貳、教學師資
	

	一、科主任
	應有專科醫師資格，專科年資八年以上。

	二、專任主治醫師
	應有專科醫師資格。

	三、兼任主治醫師
	應有專科醫師資格。

	四、其他科別醫師
	與其他相關科密切聯繫會診並合作。

	參、教學設備
	

	一、教學場所
	應有會議室。

	二、教學設備
	1. 醫學雜誌三種以上(期刊)。

2. 最新版之教科書十本以上。

3. 應有幻燈機、投影機及錄影機等教學器材。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
	須符合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綱要。

	二、教學活動
	1. 學術研討會每週一次以上。

2. 例會及巡房教學每週二次以上。

3. 新知討論會及臨床病理討論會每月一次以上。

4. 申請為專科訓練之醫院於接受訓練醫院評鑑前三年內至少須有六篇(含)以上整形外科論文刊登於經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學會認定之整形外科相關雜誌，但個案報告以半篇計算。

5. 每訓練一人，須每年有二篇以上整形外科書面報告刊登於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學會雜誌。


